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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纾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根据《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18号）、《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藏党办发〔2020〕2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第三条 阶段性减免三项社会保险费对象为在我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登记的各类企业(含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
2020年2月1日以后在减免期内新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可享受阶段性减免工伤保险费政策。
减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单位或个人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
第四条 结合我区基金承受能力，阶段性减免三项社会保险费标准和期限如下：
(一)中小微企业参保单位(含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免征全部单位缴费部分，免征5个月，免征费款所属期为2020年2月-6月;
(二)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参保单位，减半征收单位缴费部分，减征3个月，减征费款所属期为2020年2月-4月;
(三)工程建设项目阶段性减免工伤保险费按照项目计划施工所覆盖的减免期占其计划施工期的比例折算减免(具体减免参数统一在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中设置)，计划施工期及起止日期依据备案的工程施工合同核定。
第五条 企业类型的划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等有关规定执行。由自治区社会保险管理局通过与经信、统计、人民银行等部门数据共享，确定企业类型，统一在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参数调整，做好参保单位的减免标识。
工程建设项目按照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划分,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减免政策。无法确定企业类型的，由自治区社会保险管理局根据企业现有参保登记、申报等数据(以截至2019年底的数据为准)，按现行标准进行划分。
企业类型划分结论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核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最终确认，并实时对外发布公告。
参保单位对企业类型划分有异议的，可向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变更申请及相关资料，经地市人社部门审核，并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认后予以变更。原则上，参保企业类型一旦划定，政策执行期间不做变动。
第六条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可向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缓缴单位缴费部分的书面申请，经地市人社部门审核，并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批。缓缴期间，代扣代缴的个人缴费部分应按月申报并足额缴纳。
缓缴执行期为2020年内，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同时缓缴代扣代缴个人缴费部分的，缓缴期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应缴费额不计息，期满前由参保单位及时缴费。
职工在缓缴期间申领养老、失业保险待遇的，单位及职工个人应先补齐缓缴的社会保险费。实施阶段性减免、缓缴工伤保险费政策，不影响参保职工享受工伤保险相关待遇。
第七条 疫情防控期间，全区各项社会保险业务以网上办理为主，倡导“不见面”服务，建立社会保险业务容缺经办机制，允许各参保单位通过“先办后补”、书面承诺等方式先行办理，保障参保人员的权益。
各参保单位(含缓缴单位)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务，社会保险费实行月核月缴，通过登录西藏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http://hrss.xizang.gov.cn)，在线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核定业务(含人员增减、基数调整)，并自行打印《社会保险核缴通知单》，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各参保单位应当提交的申报核定资料，在疫情期间可通过挂号信、快递等形式寄送至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待疫情解除后前往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补交。针对提供资料不全的，参保单位应限期补齐;与实际经办业务不符的，按规定办理相关补退收业务。
第八条 对已按减免前费率缴纳2月份社会保险费的企业，由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职权批量在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中做退费处理，无需参保单位提供相关材料，处理结果及时告知参保单位。
第九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督导参保单位及时办理参保手续，按规定按月如实进行社会保险费申报，准确核定减免金额。
在减免三项社会保险费期间，及时做好参保人员个人账户记录工作，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关系转移接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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